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说明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山东威高普瑞医药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

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的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

易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审慎的分析，现将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要财

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拟采取的填补措施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即期回报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及安永华明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前后上市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情况如下：

项目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度

本次交

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变化率

本次交

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变化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85 1.25 47.06% 1.21 1.60 32.23%

由上表可见，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收益将有所增加，

本次交易有利于保护公司公众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上市公司对防范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能力采取的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为降低上市公司即期回报未来被摊薄的风险，上市公司将

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优化内部管理，提升上市公司的盈

利能力，并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努力提升每股收益，保护中小股东权益。上市公司

拟采取以下具体措施，以降低本次交易可能摊薄公司即期回报的影响：

（一）加快完成对标的资产的整合，提高整体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加快对标的资产的整合，在业务、人员、财务管理

等各方面进行规范，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将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增主营业务纳入公司统一战略发展规划中，通过整合资源提升

公司的综合实力，实现企业预期效益。

（二）严格执行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始终严格执行《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

年修订）》等规定，并遵循《公司章程》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政策。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将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合理规划对广大股东的

利润分配以及现金分红，切实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三、相关主体对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填补摊薄即期回报

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威高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威海凯德信息技术中心（有

限合伙）、实际控制人陈学利作出如下承诺：

“1、为保证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本企业/本人承诺不

越权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本企业/本人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企业

/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企业/本人违反该等承诺或

拒不履行该等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同意根据法律、

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

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企业/本人承诺

届时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最新规定和相关要求。

4、本承诺函自签署日起生效，至以下情形发生时终止（以较早为准）：（1）

本企业/本人不再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

（2）上市公司股票终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3）本次交易终止。”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潜在控股股东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特作出如下承诺：

“1、为保证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本公司承诺不越权



干预上市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上市公司利益。

2、本公司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公司对此

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违反该等承诺或拒不履行该等承

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同意根据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

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

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

遵守中国证监会最新规定和相关要求。

4、本承诺函自签署日起生效，至以下情形发生时终止（以较早为准）：（1）

本公司不再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2）上市公司股票终止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3）本次交易终止。”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摊薄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

履行作出的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上市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

动。

4、本人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

定的薪酬制度与上市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如上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本人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

力促使上市公司筹划的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与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至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

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遵

守中国证监会最新规定和相关要求。

7、本人承诺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



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8、本承诺函自签署日起生效，至以下情形发生时终止（以较早为准）：（1）

本人不再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上市公司股票终止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3）本次交易终止。”

特此说明。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6 日


